问 题 解 答

一、年龄问题
年龄的界定以报名日期6月15日为截止日期，凡是各个年龄层次在6月15前出生的为超龄，6月15日之后的则符合条件。比如30岁以下，应该是1980年6月15日以后出生的（含6月15日）。
二、学历问题
国家承认学历。岗位要求国家承认学历的，资格复审时考生应提交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毕业证、学历、学位等证件的原件，专业素质考试通过后，办理录用手续时须提供教育部门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全日制院校或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生。岗位要求“全日制院校毕业生”即视为“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生”，但不包含自学考试、函授、成教、电大、网络教育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学历的各类学历。资格复审时，考生除提交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毕业证、学历、学位等证件的原件外，提交就业登记证（或就业报到证）原件来认定是否是“全日制院校或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如提交不了的，须出具教育部门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来认定是否“全日制院校或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生”，不能认定的则取消录用资格。
全日制普通院校应届毕业生或2010年全日制普通院校应届毕业生。岗位要求“全日制普通院校应届毕业生或2010年全日制普通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资格复审时，考生除提交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毕业证、学历、学位等证件的原件外，还必须提交就业登记证（或就业报到证）原件和教育部门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来认定是否是“未就业的应届毕业生或2010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登记证（或就业报到证）原件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两证不齐的取消录用资格。
岗位要求是2010年应届毕业生的只能是2010年应届毕业生。岗位只要求应届毕业生的，根据目前我州毕业生择业期的规定，凡持有就业登记证（或报到证）原件，尚未就业的毕业生都视为应届毕业生。
岗位要求师范类、医学类院校的是指学生必须是此两类院校师范类专业和医学类专业毕业生，除此两类院校外的师范类专业或医学类专业均不能报名（如学校招生时是师范、医学类院校，后因学校合并等原因毕业后不是此两类院校经落实后可报名）。
三、专业问题
专业审核严格按照简章及《红河州事业单位考试专业（学科）试行指导目录（2010年修订）》为参考依据，学生的专业必须是符合岗位的专业及指导目录中学科或大类的规定。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须与岗位要求的专业名称一致（岗位要求的专业是某类的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应在此类中），以“专业大类”设置的岗位，考生所学专业指导目录没有涵盖的，只要确实是相近专业视为符合岗位专业条件。
在审核中，考生提供的毕业证所注明专业难于鉴别时，可通过网络等方法查询该考生的毕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向或院系设置，通过查询来鉴别毕业证所注专业是否与岗位专业要求相符。
四、各类执业资格证书
岗位中要求有各种执业资格证的，对照岗位要求初级或高级教师资格证，只要达到或具备相应等级的均可报名，岗位未明确资格证等级的只要具备任何一个等级都可报名。岗位要求普通话证书的，未明确具体要求的只区分一级二级三级证书；岗位明确如二级乙等及以上（含二级乙等）的按岗位条件进行报名。
岗位要求计算机等级证的，未明确具体要求的只区分级别；岗位明确具体要求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含二级）的，按岗位条件进行报名。
设置了各类执业资格证要求的岗位（如：执业医师资格证、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证等），考生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专业不符但持有与岗位匹配执业资格证的原则上可视为符合岗位条件。
五、户口、生源问题
本地生源外地户口，指红河州生源在州外院校毕业后户口一直未转回红河州，这类生源只要其父母的户口仍然在红河州，其本人仍持由学校迁往红河州的户口迁移证则视为红河州户口。可以选择报考户口限红河州户口或不限户口的岗位。
外地生源本地户口，指州外的生源在红河州内的大中专院校读书期间户口迁入红河州或毕业后户口虽未迁出，此类生源不视为红河州户口。只能选择报考户口不限的岗位。
涉及其它户口界定不清的，请以户口簿或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为准。
六、特岗教师、乡镇代课教师、大学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报考问题
特岗教师、乡镇代课教师经所在单位及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大学生到村任职经服务单位及组织部门同意，“三支一扶”的经服务单位及人事部门同意，符合岗位条件的均可以报名。
七、代课教师代课年限问题
乡镇代课教师是指农村代课教师（不含城区学校及农村幼儿教师），而且是目前一直在从事代课教师的才能加分，以前担任过代课教师但现在已经不在岗位上的不能加分。代课教师的代课年限以整年计算，半年以上不满一年的可按一年计算，中途间断代课的，扣除中断的时间后可累计为代课时间。
八、各类资格证明要求
岗位要求各类“资格证书”的，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各类资格证书的原件；如资格证书在办理过程中的请出具相关的证明。各科目考试成绩合格证书正在办理中的，由资格考试部门出具具备相应资格证明，但以上情况在录用时，均需要提供资格证原件，提供不了的取消录用资格。
九、特岗教师、大学生到村任职、单位在职人员的证明
特岗教师、大学生到村任职、单位在职人员须提供单位及相关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如不能提供证明的，其与服务单位及相关主管部门发生的合同或协议纠纷，由协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影响后续录用的由考生自己负责。
